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（五）重大公益慈善项目收支明细表

项目名称 收入

直接或委托其

他组织资助给

受益人的款物

为提供慈善服

务和实施慈善

项目发生的人

员报酬、志愿者

补贴和保险

使用房屋、设

备、物资发生

的相关费用

为管理慈善项目发生的

差旅、物流、交通、会

议、培训、审计、评估

等费用

其他费用 总计

乡村教育振兴-学校场馆改

造
0 1495055.00 0 0 0 0 1495055.00

课程建设与开发 3000000.00 248050.00 0 0 0 0 218050.00

新学校建设 10000000.00 0 0 0 0 0 0.00

合 计 13000000.00 1743105.00 0.00 0.00 0.00 0.00 1713105.00

说明：

1、重大公益慈善项目名称应与公益项目开展情况表中项目名称一致；

2、重大公益慈善项目标准由基金会章程规定。如基金会章程没有规定重大慈善项目标准，满足下列条件的公益慈善项目应填列上表：

（1）该项目的捐赠收入超过基金会当年捐赠总收入的 20%；

（2）该项目的支出超过基金会当年总支出的 20%；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